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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兰康希通信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
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格兰康希通信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康希通信”）于2025年5月26日召
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并于2025年5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相关公告。

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及相关制度的规定，公司对 2025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采取了充分必要的保密措施，同时对本次激励计
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了必要登记。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
则》《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4号——股权激励信息披露》等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公司对本次
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以下简称“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自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与程序
1、核查对象为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
2、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3、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就核查对象在本次激励计划首次公告前六

个月（即2024年11月27日至2025年5月27日，以下简称“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进行了查询
确认，并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查询证明。

二、核查对象买卖本公司股票的情况说明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2025年6月10日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

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及《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在本次激励计划自查期间，有12名核查对象存在
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其余人员在自查期间不存在买卖股票的行为。

结合公司筹划并实施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进程以及上述12名核查对象出具的书面说明及承诺，
其买卖公司股票完全基于公开披露的信息以及对二级市场的交易情况自行判断而进行的操作，其在
买卖公司股票时并不知悉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信息，未通过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获知公司本次激励
计划的信息，不存在利用本次激励计划相关内幕信息进行公司股票交易的情形。

三、结论意见
公司在筹划本次激励计划事项过程中，严格按照《管理办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公司

《信息披露管理制度》及相关内部保密制度的规定，严格限定参与筹划讨论的人员范围，对接触到内幕
信息的相关公司人员及中介机构及时进行了登记，并采取相应的保密措施。在公司首次公开披露本
次激励计划相关公告前，未发现存在信息泄露的情形。

经核查，在本次激励计划草案首次公告前六个月内，未发现内幕信息知情人利用本次激励计划有
关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买卖的行为或泄露本次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的情形。所有核查对象的行为均
符合《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均不存在内幕交易的行为。

特此公告。
格兰康希通信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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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兰康希通信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11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科苑路399号10幢4层（名义层5层）会议

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176
176

206,101,453
206,101,453
49.2505
49.2505

注：截至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424,480,000股，有效表决权股份数量（剔除公司回购
专用账户股份数量6,004,034股）为418,475,966股。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PING PENG先生主持，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召开。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方式和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董事会秘书彭雅丽女士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97,133,253
比例（%）

99.0821

反对

票数

854,774
比例（%）

0.8719

弃权

票数

45,023
比例（%）

0.046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97,148,253
比例（%）

99.0974

反对

票数

839,774
比例（%）

0.8566

弃权

票数

45,023
比例（%）

0.0460
3、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97,148,253
比例（%）

99.0974

反对

票数

837,774
比例（%）

0.8545

弃权

票数

47,023
比例（%）

0.0481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97,157,176
比例（%）

99.1065

反对

票数

813,774
比例（%）

0.8301

弃权

票数

62,100
比例（%）

0.0634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97,152,476
比例（%）

99.1017

反对

票数

813,474
比例（%）

0.8297

弃权

票数

67,100
比例（%）

0.0686
6、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97,152,476 99.1017 807,274 0.8234 73,300 0.0749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3

4

5

6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2025 年限制
性 股 票 激 励 计 划（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5 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

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
事会办理公司 2025 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

关事宜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5 年员工
持股计划（草案）》及其

摘要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5 年员工
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

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
事会办理公司 2025 年
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

的议案

同意

票数

75,909,200

75,924,200

75,924,200

75,933,123

75,928,423

75,928,423

比例（%）

98.8285

98.8480

98.8480

98.8596

98.8535

98.8535

反对

票数

854,774

839,774

837,774

813,774

813,474

807,274

比例（%）

1.1128

1.0933

1.0907

1.0594

1.0590

1.0510

弃权

票数

45,023

45,023

47,023

62,100

67,100

73,300

比例（%）

0.0587

0.0587

0.0613

0.0810

0.0875

0.095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中议案1、2、3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其余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均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东代
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本次股东会会议议案1、2、3、4、5、6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出席本次股东会会议关联股东已对议案1、2、3、4、5、6进行了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
律师：黄勇、陈超婕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

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各项决议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格兰康希通信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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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1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东升科技园北街 6号院中关村科学城·东升科技园 10

号楼8层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171
171

75,574,582
75,574,582
29.5646
29.5646

注：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258,973,147股，其中，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数
为3,348,326股，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赵勇先生主持，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表

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北京格灵深瞳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5人，出席5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及财务总监吴梦先生出席会议；副总经理张强先生、罗楷先生、冯子勇先生、闫梓

祯先生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4,780,575
比例（%）

98.9493

反对

票数

754,750
比例（%）

0.9986

弃权

票数

39,257
比例（%）

0.0521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4,780,575
比例（%）

98.9493

反对

票数

776,150
比例（%）

1.0269

弃权

票数

17,857
比例（%）

0.0238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4,769,875
比例（%）

98.9352

反对

票数

786,850
比例（%）

1.0411

弃权

票数

17,857
比例（%）

0.0237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4,757,195
比例（%）

98.9184

反对

票数

783,141
比例（%）

1.0362

弃权

票数

34,246
比例（%）

0.0454
5、议案名称：《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4,756,626
比例（%）

98.9176

反对

票数

802,298
比例（%）

1.0615

弃权

票数

15,658
比例（%）

0.0209
6、议案名称：《关于申请2025年度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4,745,059
比例（%）

98.9023

反对

票数

788,366
比例（%）

1.0431

弃权

票数

41,157
比例（%）

0.0546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4,713,372
比例（%）

98.8604

反对

票数

843,653
比例（%）

1.1163

弃权

票数

17,557
比例（%）

0.0233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4,715,072
比例（%）

98.8626

反对

票数

843,653
比例（%）

1.1163

弃权

票数

15,857
比例（%）

0.0211
9、议案名称：《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4,572,832
比例（%）

98.6744

反对

票数

987,093
比例（%）

1.3061

弃权

票数

14,657
比例（%）

0.0195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4,542,154
比例（%）

98.6338

反对

票数

875,036
比例（%）

1.1578

弃权

票数

157,392
比例（%）

0.2084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4,520,754
比例（%）

98.6055

反对

票数

1,036,971
比例（%）

1.3721

弃权

票数

16,857
比例（%）

0.0224
12、议案名称：《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4,541,954
比例（%）

98.6336

反对

票数

1,015,771
比例（%）

1.3440

弃权

票数

16,857
比例（%）

0.0224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持股 5%以上普通股
股东

持股1%-5%普通股股
东

持股 1%以下普通股
股东

其中：市值 50 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同意

票数

57,097,169
13,199,672
4,460,354
517,990
3,942,364

比例（%）

100.0000
100.0000
84.5125
53.0948
91.6371

反对

票数

0
0

783,141
423,358
359,783

比例（%）

0.0000
0.0000
14.8385
43.3948
8.3629

弃权

票数

0
0

34,246
34,246

0

比例（%）

0.0000
0.0000
0.6490
3.5104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4
7

9

10

11

12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 2024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5年度董
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
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5年限
制性股票与股票增值权
激励计划（草案）＞及其

摘要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5年限
制性股票与股票增值权
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

办法＞的议案》

《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
公司 2025 年限制性股
票与股票增值权激励计

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7,660,026
17,616,203
17,475,663

17,444,985

17,423,585

17,444,785

比例（%）

95.5762
95.3391

94.5785

94.4124

94.2966

94.4114

反对

票数

783,141
843,653

987,093

875,036

1,036,971

1,015,771

比例（%）

4.2383
4.5658

5.3421

4.7357

5.6121

5.4973

弃权

票数

34,246
17,557

14,657

157,392

16,857

16,857

比例（%）

0.1855
0.0951

0.0794

0.8519

0.0913

0.0913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本次会议议案1-8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2. 本次会议议案9-12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4、7、9-12；
4．本次会议议案10-12涉及关联股东，参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的激

励对象及与激励对象存在关联关系的股东回避表决，上述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为4,000股。
5．本次股东大会还听取了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成、刘璐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
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格灵深瞳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2日

证券代码：688207 证券简称：格灵深瞳 公告编号：2025-042
北京格灵深瞳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增值权激励
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

自查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信息披露事务管理》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
求，北京格灵深瞳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格灵深瞳”）遵循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和《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制度》的规定，针对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以下
简称“本激励计划”）采取了充分必要的保密措施，同时对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了必要登
记。

2025年5月21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2025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及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2025年5月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根据《管理办法》
的相关规定，公司通过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
司”）查询，对本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在本激励计划首次公开披露前6个月内（即：2024年11月22
日至2025年5月22日，以下简称“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自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与程序
1、核查对象为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
2、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3、本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就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内买卖本公司股

票情况进行了查询确认，并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出具了查询证明。
二、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说明
根据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2025年6月5日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与

《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在本激励计划自查期间，除以下2人外，其余核查对象均不存在买卖公司
股票的行为。

结合公司筹划并实施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进程以及上述2名核查对象出具的书面说明及承诺，
其在核查期间的交易变动系基于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自行判断而进行的操作，其在买卖公司股票前，
并未知悉本激励计划的具体方案要素等相关信息，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除以上人
员外，核查对象中的其他人员在自查期间没有在二级市场买入或者卖出公司股票的行为。

三、结论
综上所述，公司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建立了信息披露及内幕信息管理的相

关制度；本激励计划的策划、讨论等过程中已按照上述规定采取了相应保密措施，限定接触到内幕信
息人员的范围，对接触到内幕信息的相关公司人员及中介机构及时进行了登记；公司在本激励计划公
告前，未发生信息泄露的情形；核查对象2人买卖公司股票系基于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的自行判断而
进行的操作，与本激励计划内幕信息无关，公司不存在内幕信息泄露的情形，亦不存在内幕信息知情
人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牟利的情形。

四、备查文件
1、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
2、《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特此公告。

北京格灵深瞳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12日

证券代码：301379 证券简称：天山电子 公告编号：2025-059
广西天山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剩余超募资金投资建设新项目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新建项目一名称：天山电子檀圩园区车载液晶显示模组生产线项目

投资金额及资金来源：计划投资总额为11,578.02万元，拟使用超募资金11,578.02万元。

2、新建项目二名称：天山电子檀圩园区综合能力提升项目

投资金额及资金来源：计划投资总额为11,087.09万元，拟使用超募资金7,264.98万元，使用自有

资金3,822.11万元。

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相关风险提示：上述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投资的新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如因宏

观政策变化、市场环境变化、技术路线变化、研发成果不及预期等因素，可能出现项目实施顺延、变更、

中止、项目效益不达预期等风险，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广西天山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6月1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

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剩余超募资金投资建设新项目的议案》，同

意公司将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尚未使用的全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超募资金（含利息、现金管理收益等）

合计约18,843.00万元（其中，超募资金不含利息费用为16,974.05万元；具体金额以实际转出时的金额

为准）用于天山电子檀圩园区车载液晶显示模组生产线项目和天山电子檀圩园区综合能力提升项目，

其中天山电子檀圩园区综合能力提升项目投资资金不足部分拟使用自有资金进行投入 3,822.11万

元。本次使用剩余超募资金投资新建项目拟投入的募集资金金额不涉及关联交易。保荐人对上述事

项出具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上述事项尚需提交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具体内容公

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广西天山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

复》（证监许可〔2022〕1446号）同意，公司由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采用网下向

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

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2,534.00万股，发行

价为每股人民币31.51元，共计募集资金79,846.34万元，坐扣承销和保荐费用5,461.55万元后的募集

资金为74,384.79万元，已由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于2022年10月21日汇入

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另减除上网发行费、招股说明书印刷费、申报会计师费、律师费、评估费等与

发行权益性证券直接相关的新增外部费用1,871.43万元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72,230.34万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广西天山电子

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天健验〔2022〕13-5号）。公司已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并与保荐机

构、存放募集资金的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根据《广西天山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及相关公告，

截至2025年5月31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度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1
1.1
1.2
1.3
1.4

合计

项目名称

招股说明书项目

光电触显一体化模组
建设项目1

单色液晶显示模组扩
产项目1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补充流动资金2

调 整 前 总 投
资额

10,636.56
11,122.32
4,785.75
6,000.00
32,544.63

调整前拟投入
募集资金

9,348.22
11,122.32
4,785.75
6,000.00
31,256.29

调整后总投
资额

19,050.29
2,708.59
4,785.75

-
32,544.63

调整后拟投
入募集资金

17,761.95
2,708.59
4,785.75

-
31,256.29

已投入募集
资金金额

14,332.10
1,790.40

-
6,002.04
22,124.54

尚未投入募
集资金金额

3,429.85
918.19
4,785.75

-
9,133.79

注释1：公司于2024年11月13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

议，于2024年11月29日召开了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募投项目内部投

资结构、投资总额、实施地点及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同意对“光电触显一体化模组建设项目”

和“单色液晶显示模组扩产项目”的内部投资结构、投资总额、实施地点及变更募集资金用途进行相应

调整。本次调整后，募集资金总投入金额及实施主体等均保持不变。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1
月13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调整募投项目内部投资结构、投资总额、

实施地点及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8）及相关公告。

注释2：承诺投资项目－补充流动资金投入金额超出调整后投资总额的系该募集资金账户利息收

入。

三、超募资金的使用情况

经 2022年 12月 12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并于

2022年12月28日召开的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12,000.00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已转出。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2022年12月13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5）及相关公告。

经 2025年 4月 21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并于

2025年5月23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12,000.00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尚未全部转

出。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2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使用

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2）及相关公告。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净额为72,230.34万元，扣除募投项目资金需求后超募资金为40,
974.05万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使用超募资金共计人民币24,000.00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剩余超募资金16,974.05万元（不含利息费用），超募资金及其产生的利息、现金管理收益等合计约18,
843.00万元（具体金额以实际转出时的金额为准）。

四、本次使用超募资金投资建设新项目的计划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等相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生产经营需求及财务情况，在保障募投项目正常实施的前提下，为提高

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聚焦液晶显示核心业务的垂直整合与升级拓展，加速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扩充

车载电子领域液晶产品产能，进一步提升公司盈利能力，维护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公司拟将尚

未使用的全部超募资金（含利息、现金管理收益等）合计约18,843.00万元（其中，剩余超募资金余额16,
974.05万元（不含利息费用），具体金额以实际转出时的金额为准）和自有资金投资建设天山电子檀圩

园区车载液晶显示模组生产线项目和天山电子檀圩园区综合能力提升项目，本次新项目投资符合公

司战略规划和实际经营发展的需要，新项目相关情况如下：

（一）天山电子檀圩园区车载液晶显示模组生产线项目

1、项目概述

本项目实施主体为广西天山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项目总投资11,578.02万元，建设期为1年，计划

建设天山电子檀圩园区车载液晶显示模组生产线项目。本项目通过新建并装修生产厂房、购置生产

设备、新建生产配套设施等，并对产线设备及技术进行升级改造，规划预留与产线设备相应的厂房及

仓库，整体提升模组产能，扩大公司的生产规模，进一步发挥规模经济效应。该项目的实施，将新增年

产 2,534.60万片产能，重点覆盖VA、中大尺寸及高附加值产品，直接响应下游客户对智能化、大屏化

产品的需求，加速拓展智能座舱显示解决方案，抢占汽车智能化产业升级红利。通过本项目的实施，

公司将进一步丰富自身产品体系，促进公司可持续发展。

2、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天山电子檀圩园区车载液晶显示模组生产线项目

（2）建设单位：广西天山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3）建设地点：广西钦州市灵山县檀圩镇灵北路东街335号

（4）项目投资资金及来源：本项目计划投资总额为 11,578.02万元，拟使用超募资金 11,578.02万

元。

（5）本次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情况。

（6）项目投资构成具体如下：

项目建设总投资 11,578.02万元，其中建设投资 9,678.59万元，包括建筑工程费用 1,947.88万元，

设备购置费用及安装费 7,162.10万元，工程建设及其他费用 113.11万元；预备费 455.50万元；铺底流

动资金1,899.43万元。

序号

1
1.1
1.1.1
1.1.2
1.2
1.3
2
3

经济指标

建设投资

工程费用

建筑工程费

软硬件设备购置费及安装费

工程建设及其他费用

预备费

铺底流动资金

项目总投资

金额（万元）

9,678.59
9,109.98
1,947.88
7,162.10
113.11
455.50
1,899.43
11,578.02

占比

83.59%
78.68%
16.82%
61.86%
0.98%
3.93%
16.41%
100.00%

3、项目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1）项目建设必要性分析

1）汽车行业及车载电子市场的发展和增长，公司需扩大产能满足下游市场需求

全球显示面板产能加速向中国大陆集中，2025年大陆LCD产能占比预计达64%，其中黑白液晶显

示屏在车载显示领域应用持续拓展。中国汽车产销连续16年居全球首位，2024年汽车产销分别为3,
128.20万辆和3,143.60万辆，同比增长3.70%和4.50%，新能源汽车销量以39.70%增速突破1,158.20万

辆，推动车载电子需求爆发。2022年全球车载显示面板出货量1.76亿片（同比增7%），单车搭载率2.2
片，国内市场规模 2025年预计以 20%复合增长率突破 1,505亿元，大屏化、多屏化趋势显著。在此背

景下，公司车载显示业务覆盖 3.5-17.3寸全尺寸，配套比亚迪等头部车企，量产双连屏等模组，VA+
TFT组合屏满足高性能要求，智能座舱等新兴场景进一步拓宽空间，新项目投产后将新增2,534.60万

片产能，重点覆盖VA、中大尺寸及高附加值产品，抢占汽车智能化红利。

2）公司车载类订单快速增长，需解决现有生产场地局限性，突破产能瓶颈

2024年，公司凭借技术创新与服务升级，在乘用车及两轮摩托车车载电子领域实现订单爆发式增

长，现有生产场地已无法满足交付需求，亟须通过新建厂房、购置设备、产线升级等举措缓解产能瓶

颈。鉴于车载液晶显示模组生产涵盖OCA/OCR全贴合、3D热压弯曲等复杂工艺，对场地与设备精度

要求严苛，且下游客户对品质要求较高，现有产线难以兼顾多品类、大批量订单的柔性化生产。此次

扩产通过建设专业化产线，可提升生产效率与良率，新产能落地后不仅能承接更多战略客户大订单、

缩短交货周期，还可通过规模化采购优化供应链，降低成本以提升毛利率。

3）巩固现有市场，为公司中长期的中大尺寸液晶显示产品转型升级奠定基础

公司当前已跻身国内车载显示一线供应商，扩产项目不仅是短期产能补充，更是锚定中长期技术

升级的战略举措。未来将聚焦平台化开发，加速布局“大尺寸触显一体化”等前沿技术，构建软硬件一

体化解决方案。行业趋势显示，车载显示向“更大、更智能、更集成”演进，2026年9英寸及以上中控屏

占比将达 41%，15英寸及以上产量预计增长 2倍。公司研发团队持续深耕核心技术，重点推进Mini⁃
LED背光触显模组等高端产品。该项目落地将提升模组产能一体化水平，为中大尺寸产品转型升级

奠定基础，通过产能与技术双升级巩固核心竞争力。

（2）项目建设可行性分析

1）国家政策支持车载电子行业的发展

近年来，国家围绕车载电子与液晶显示行业升级出台系列政策：2023年7月工信部与国标委印发

《国家车联网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2023版)》，明确2025年形成支撑组合驾驶辅助的智能网联汽车

标准体系、2030年实现单车智能与网联赋能协同发展；11月工信部等四部门开展智能网联汽车准入

和上路通行试点，推动产品功能提升与产业生态优化；12月国家数据局等十七部门发布《“数据要素

x”三年行动计划(2024-2026年)》，支持智能汽车商业化试运营，促进多源数据融合应用；2024年1月工

信部等七部门《关于推动未来产业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突破高级别智能网联汽车等超级终端。

一系列政策文件从标准体系构建、准入试点推进、数据要素融合到未来产业布局，形成多层次政策支

持体系，在此背景下项目实施既顺应车载电子行业发展需求，更契合汽车智能化战略方向。

2）公司长期的技术积累为项目的顺利实施提供了保障

公司在液晶显示领域深耕多年，构建起深厚技术储备与完整研发体系：2024年研发投入6,990.15
万元（同比增长25.92%，占营收4.73%），团队超250人，拥有专利67项（含11项发明专利），自主研发的

高等级防护面罩液晶光阀等产品攻克多项技术难题，综合服务能力达到行业先进水平。车载显示领

域实现3.5-17.3寸全尺寸覆盖，量产双连屏、曲面屏等模组，依托OCA/OCR全贴合技术实现熄屏一体

黑效果，产品满足耐高温等性能要求，成功配套比亚迪、东风、长安等车企的仪表盘、后排娱乐屏等场

景。在研的LC可变光式防眩后视镜模组已进入小批量验证，基于液晶电控技术实现毫秒级响应与

99.00%遮光率，技术指标领先。公司以“专业定制、持续创新”为理念，技术优势为项目提供全链条保

障。

3）下游需求的不断增长、稳定的客户资源为该项目的进行提供了市场基础

全球车载显示市场高速增长，2024年我国汽车产销分别达3,128.20万辆和3,143.60万辆（同比增

3.70%和 4.50%），新能源汽车销量 1,158.20万辆（同比增 39.70%），驱动车载显示向大尺寸、高分辨率

方向升级，为项目提供明确市场空间。公司车载产品覆盖全场景，配套比亚迪等头部车企，与深天马、

京东方等产业链巨头合作，拓展AR-HUD等新兴场景。从行业看，全球市场集中度高，公司依托檀圩

基地融入产业集群，产品出口多国，全球化布局可对冲需求波动。总体而言，下游需求增长与核心客

户合作，为项目提供市场导向与订单保障。

（3）可行性研究结论

本项目基于公司在技术和市场方面的积累，与公司现有主业紧密相关，上述项目的实施将进一步

优化公司产品结构，增加利润率高的产品的比重，扩大公司生产规模，提高盈利水平，有利于进一步增

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推动公司快速发展。本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对本行业发展的要求，建设和运

行期间对环境影响较小。同时，本项目具有良好的预期财务效益，能够提升公司整体盈利水平，对促

进当地就业和税收增长有积极意义。综上所述，本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及环境保护政策，在技术上

是可靠的，经济上是可观的，能够产生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项目的实施是非常必要的、可行

的。

4、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本项目生产车载液晶显示模组，在项目建设完成进入稳定经营期后，规模效益明显，据该项目可

行性研究报告测算，达产年份可实现销售平均收入39,215.33万元。同时，项目税后净现值大于0，投
资回收期合理，项目总体的预期经济效益良好，财务风险较低。

（二）天山电子檀圩园区综合能力提升项目

1、项目概述

本项目实施主体为广西天山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项目总投资11,087.09万元，建设期为2年，计划

建设天山电子檀圩园区综合能力提升项目，计划进行仓库智能建设、生产综合楼建设，进一步提高公

司的综合运营能力以及综合竞争力。本项目是根据公司生产现状而进行的一次整体调整规划中的重

要组成。通过拆除灵山县檀圩镇灵北路东街335号(1号车间），建设生产综合楼、智能仓库，将现有停

车棚改为半自动仓库，购置土地建设新停车棚等优化仓储布局，提升仓储管理效率，促进公司健康稳

定发展。

2、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天山电子檀圩园区综合能力提升项目

（2）建设单位：广西天山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3）建设地点：广西钦州市灵山县檀圩镇灵北路东街335号

（4）项目投资资金及来源：本项目计划投资总额为 11,087.09万元，拟使用超募资金 7,264.98万

元，拟使用自有资金3,822.11万元。

（5）本次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情况。

（6）项目投资构成具体如下：

项目总投资11,087.09万元，其中建设投资11,087.09万元，包括建筑工程费用8,353.00万元，设备

购置费1,280.45万元，安装费128.05万元，土地购置费525.00万元，工程建设及其他费用312.51万元；

预备费488.08万元。

序号

1
1.1
1.1.1
1.1.2
1.1.3
1.2
1.3
1.4
2

项目

建设投资

工程费用

建筑工程费

设备购置费

设备安装费

土地购置费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预备费用

项目总投资

金额（万元）

11,087.09
9,761.50
8,353.00
1,280.45
128.05
525.00
312.51
488.08

11,087.09

占比

100.00%
88.04%
75.34%
11.55%
1.15%
4.74%
2.82%
4.40%

100.00%
3、项目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1）项目建设必要性分析

1）液晶显示模组行业稳步发展，公司产能持续提升，需优化生产基地内部规划以提高运营效率

液晶显示屏作为电子信息化时代人机交互核心界面，通过液晶显示模组集成实现电信号可视化

转化，属显示屏延伸产品。全球液晶显示行业历经美国研发成功、经过日韩国及中国台湾发展壮大、

逐步向我国大陆地区产业转移的历程，随着大陆高世代线产能释放及三星、LG关停LCD产线，全球

LCD产能加速向大陆集中。国家通过《精细化工产业创新发展实施方案》等政策推动显示产业结构优

化与核心材料国产化，引导产业链向“智能+”升级。当前液晶显示凭借MiniLED背光、量子点技术革

新，在工业控制、车载电子等领域巩固主导地位，并延伸至医疗电子等新兴场景，产业正从规模扩张向

价值升级转型。在此背景下，公司为适应产能持续提升，需调整生产基地内部规划，以优化产能配置

并发挥产品匹配、物料运输等综合优势。

2）车载电子市场不断发展，公司的车载类订单快速提升，需大力建设配套服务

全球汽车产业加速向智能化、电动化转型，车载电子需求爆发：2022年全球车载显示面板出货量

1.76亿片（同比增长7%），国内市场规模2025年预计以20%复合增长率突破1,505亿元，大屏化趋势显

著。在此背景下，公司 2024年车载电子订单爆发式增长，现有仓库及办公场地不足，需通过危楼拆

除、智能仓储建设及生产综合楼新建改善设施。项目落地后可提升供应链效率、缩短交货周期，支撑

战略客户大订单承接，优化成本以提升毛利率，匹配市场高速增长需求。

3）提升公司综合运营能力的需要

公司檀圩基地面临仓储能力不足与办公资源紧张的双重挑战：现有仓库容量无法匹配产能，活动

中心已改作临时仓库，且老旧车间使用效率低下，亟须通过拆除重建实现设施升级。公司规划拆除低

效车间，新建标准化仓库与整合管理功能的生产综合楼，同时将停车棚改建为半自动仓库并引入自动

化设备。新仓库将通过智能化管理提升数据录入效率与库存准确性，实现精细化管理并降低成本；生

产综合楼将整合办公资源，引入ERP等系统优化协作效率，兼具企业形象展示功能；新建停车棚则夯

实后勤支撑体系。该系列改造不仅是产能扩张的配套需求，更是推动高端制造转型、筑牢全球化发展

基础的战略举措。

（2）项目建设可行性分析

1）国家政策支持企业提高生产效率，完善配套设施

近年来国家围绕制造业升级出台系列政策：2021年3月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印发《关于加快推动制

造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强调提升生产效率、发展现代物流服务体系；同年10月国务院《2030年

前碳达峰行动方案》明确优化园区空间布局与建筑能效；2022年12月国务院《“十四五”现代物流发展

规划》提出加快高端标准仓库建设、推广智慧装备。系列政策从生产效率、物流体系到园区能效形成

支持体系，项目实施既顺应行业发展需求，更契合国家制造业升级战略方向。

2）公司长期重视供应链体系的建设

公司始终将供应链体系建设作为核心战略，经多年优化形成以客户需求为导向、依托“订单式采

购+以销定产”的全链条协同管理模式，通过严格制度实现供应商动态管理及关键原材料（如 ITO玻璃

等）本土化采购，强化自主可控能力。未来将推进智能化与绿色化升级，引入自动化仓储与数字化系

统实现全流程数据贯通，通过大数据优化库存并新建停车棚提升物流效率，其全方位优化为危楼拆

除、新建仓库等项目提供资源保障，确保产能与供应链效率同步提升。

3）公司拥有丰富的仓储管理经验

公司已构建科学化库存管控体系，依托“以销定产”模式由PMC部门结合订单与库存数据制定精

准物料计划，通过ERP系统实现全流程信息化管理。针对现有仓储空间紧张（活动中心临时改作仓

库）等问题，计划通过危楼拆除、车棚改建优化布局，未来半自动仓库将引入举升机器人等智能设备，

实现自动分拣与库存实时监控，释放技术储备优势。项目落地后可缓解仓储压力，通过自动化升级为

高端产品生产提供物流支撑，巩固专业显示领域竞争力。

4、募投项目与现有主营业务的关联度分析

本项目是在公司现有主营业务的基础上，结合国家产业政策和行业发展特点，有利于公司进一步

发挥公司技术、产品、客户、品牌和管理资源优势，与公司现有生产经营规模、财务状况、技术水平和管

理能力相适应，切实增强公司抵抗市场变化风险的能力、市场竞争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本项目的

实施在不改变公司现有的生产经营和商业模式的基础上，将会大大提高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和整体

竞争力。

5、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本项目为综合能力提升建设项目，经济效益无法直接估算，因而不进行单独的财务测算，但是本

项目顺利实施后，公司的综合运营能力将进一步提升，确保公司可持续发展，为公司带来巨大潜在经

济效益。

（三）项目实施面临的主要风险及应对措施

1、市场风险及控制措施

新建项目投产后公司产能将大幅提升，若后期市场环境发生不可预见变化或公司未能有效开拓

新市场，可能面临新增产能无法消化的销售风险；尽管公司已对项目进行全面可行性论证，但仍需通

过以下三方面措施应对：一是建立市场与客户需求动态跟踪机制，明确销售目标并严格落实执行以控

制风险；二是依托既有营销网络稳健扩张代理及终端渠道，通过优化客户服务巩固市场份额；三是持

续提升研发能力，加快新产品与新技术的研发进程以增强市场竞争力。

2、产品质量风险及控制措施

新建项目新招生产员工可能面临产能扩增下的质量管控风险，公司从研发与生产双维度入手应

对：研发端严格遵循产品研发规范，通过全环节流程把控从源头保障品质；生产端建立完善的管理制

度，由质量管理部门制定明确质量目标，规范原材料采购、生产、运输、存储等全流程环节，以严谨研发

体系与标准化生产管理确保产品质量。

3、管理经营风险及控制措施

新建项目实施后公司规模的进一步扩张，将在管理制度、资源整合、研发管理等多维度对公司管

理能力提出更高要求，若管理层业务素质与管理水平未能同步提升，可能面临经营管理风险；近年公

司规模持续扩张过程中已建立完善管理体系与企业文化，未来将通过深化制度建设、优化组织架构、

培养员工责任感，同时引进经验丰富的中高层管理人才，从管理、研发、生产、市场等维度全面提升经

营管理能力，确保项目顺利推进与规模效应释放。

4、技术人员流失风险及控制措施

公司虽拥有高素质技术团队为市场竞争力提供保障，但在日趋激烈的人才竞争环境下，存在核心

技术人员流失风险。为保障研发队伍稳定性，公司采取多维度留人措施：①完善绩效考核与薪酬体

系，以绩效为导向提升技术人员薪酬待遇；②营造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与和谐工作氛围，以快乐工作

理念增强团队凝聚力；③提供系统培训与职业发展通道，通过持续学习机会助力人才成长；④实施核

心技术人员股权激励，将个人发展与企业利益深度绑定。

5、管理风险分析及控制措施

随着募集资金到位及募投项目推进，公司资产、人员及业务规模的快速扩张将对现有管理体系、

制度及团队提出更高要求，若管理水平未能同步提升、组织模式与制度未及时优化、专业人才无法到

位，可能面临管理能力与经营规模不匹配的风险。对此，公司将通过梳理优化内部管理流程、完善激

励约束制度，依托核心管理层多年管理实践经验，实时调整管理策略，引入成熟经营机制并推动内部

管理创新，保障企业稳定运营。

五、本次使用超募资金投资建设新项目的必要性

鉴于全球车载显示市场需求爆发、公司车载类订单量快速增长以及公司生产基地内部规划调整

和优化产能配置，现有产能已无法满足比亚迪等头部客户大规模交付需求，且仓储空间紧张、产线柔

性化不足等问题制约发展。超募资金投资新项目可通过新建智能化产线与仓储设施，同步实现三大

核心价值：（1）突破产能瓶颈，承接战略客户订单并缩短交货周期，匹配新能源汽车智能化浪潮下的车

载电子需求；（2）推进供应链智能化与绿色化升级，引入自动化设备提升库存周转率，降低原材料成

本；（3）依托本土化采购与技术研发优势，加速重点覆盖VA、中大尺寸及高附加值产品，抢占市场红

利。该投资建设新项目既是缓解当前经营压力的必要举措，更是通过产能与技术双升级巩固行业地

位、提升股东回报的战略选择，符合国家制造业升级政策导向与企业长期发展规划，符合公司和全体

股东的利益。

六、新增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的情况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使用和管理

募集资金，并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障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公司拟新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并与保荐人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

协议》。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管理层全权办理本次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确

定及签署本次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需签署的相关协议、文件等。

七、项目实施对公司影响

公司使用剩余超募资金投资建设天山电子檀圩园区车载液晶显示模组生产线项目及天山电子檀

圩园区综合能力提升项目是结合市场环境变化及自身发展战略所做出的审慎决策，符合公司主业的

发展方向和发展战略，项目的实施有利于公司提高产品生产能力及综合实力，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

力，促进公司的可持续发展。该事项有助于提高公司的资金利用效率，降低公司项目投资的财务成

本，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八、相关审议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5年6月11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剩余超募资金投

资建设新项目的议案》，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使用剩余超募资金和自有资金投资建设新项目的事项

综合考虑了公司发展规划、项目实施的可行性等因素，同意公司将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尚未使用的全部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超募资金（含利息、现金管理收益等）合计约18,843.00万元（其中，超募资金不含利

息费用为16,974.05万元，具体金额以实际转出时的金额为准）用于天山电子檀圩园区车载液晶显示

模组生产线项目和天山电子檀圩园区综合能力提升项目，天山电子檀圩园区综合能力提升项目投资

资金不足部分拟使用自有资金进行投入3,822.11万元。本事项未违反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不会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存在变相改变

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监事会审议情况

2025年6月11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剩余超募资金投

资建设新项目的议案》，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使用剩余超募资金和自有资金投资建设新项目的事项，

符合公司发展战略规划，可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

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本事项未违反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

用的有关规定，不会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

利益的情况。

（三）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使用剩余超募资金投资建设新项目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

事会审议通过，该事项除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外，已履行了必要的程序。本次事项符合《上市

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的要求。公司本次使用剩余超募资金投

资建设新项目，系用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符合公司和全

体股东的利益。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使用剩余超募资金投资建设新项目的事项无异议。

九、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2、《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3、《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广西天山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使用剩余超募资金投

资建设新项目的核查意见》；

4、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广西天山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11日


